襄阳市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职责清单指引
一、市级、县级地方政府领导包保责任人职责
    1. 宣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矿山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矿山安全生产领域贯彻落实措施并推动落地见效。

2.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安委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贯彻落实，研究解决包保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3.负责包保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生产地方政府管理责任，督促行业管理、安全监管、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等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外包、以采代探、非法排尾运行、擅自回采尾矿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4. 掌握包保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基本信息，包括生产建设状态、安全风险等级、水文地质条件、采空区、地表塌陷区、排土场、“头顶库”、下游敏感目标等关键情况。组织或参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头顶库”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重大灾害或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5.严格落实汛期、极端天气、重大节假日和敏感时段等安全防范措施，加大包保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重要时段现场督导检查频次，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6. 对停产停建、资源枯竭、存在重大安全风险且整改无望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依法引导关闭退出。督促有关部门对达到设计最终标高、长期停用、无生产经营主体、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尾矿库、磷石膏库实施闭库治理。
    二、日常安全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人职责
    1. 依法履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按计划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和专项督查。
    2. 推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和应用、实现安全风险可监测、可预警、可管控。
    3. 对达到闭库条件的尾矿库、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依法报请地方政府实施关闭、闭库、销号。
    4.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依法落实停产整顿、行刑衔接、联合惩戒等措施。
    5. 落实年度安全监管执法计划，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分级分类建立台账，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相关信息按要求录入省级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6. 每年在主流媒体、政府网站公告辖区内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名称、企业主体、包保责任人、监管单位、监管人员、安全风险等级等信息，并逐级上报至省应急厅。
    7. 督促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法定职责。
    8. 加强对监管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治理、水害防治、通风管理、提升运输、顶板管理，以及尾矿库排洪系统、浸润线、干滩长度、坝体稳定性等关键环节的专业监管。
    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属地监管责任人职责
    1. 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对辖区内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整改，并报告日常安全监管部门。
    2. 配合上级监管部门开展安全检查、执法处置、事故救援、闭库治理及关闭矿山后续管控工作。

3.负责关闭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已闭库尾矿库、磷石膏库日常巡查和安全管理，严防盗采盗挖、擅自恢复生产（回采）、违规堆存、乱挖乱采。
    4. 做好汛期、极端天气预警传达，督促企业落实停产撤人、巡查值守等措施。加大已闭库尾矿库、磷石膏库的汛期安全巡查频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并上报日常安全监管部门。
    四、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
    1. 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全面负责，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
    2. 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按规定配备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采矿、地质、通风、机电、尾矿等）。
    3. 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库区显著位置设立公示牌，标明基本信息、包保责任人、日常监管部门、安全风险等级、重大风险点、应急救援电话等。
    4.组织建立并落实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磷石膏库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地下矿山重点抓好通风、排水、防灭火、顶板、提升运输、防治水、采空区治理；尾矿库、磷石膏库聚焦“看住井、护住坡、管住水、应好急”，确保干滩长度、浸润线、排洪设施、坝体稳定达标。
    5. 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器材，确保安全监控、人员定位、通信联络、在线监测等系统完好有效。
    6.结合本单位主要安全风险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
    7. 汛期及重要时段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巡查制度，按要求向日常安全监管部门报送安全巡查、隐患整改、运行监测等情况。
    8. 依法依规开展建设、生产、回采、闭库等工作，严禁违法违规外包分包、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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